

附件1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党群工作部
2026年“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责任单位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
	检查内容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部门实施层级
	检查依据
	是否开展联合检查

	1
	党群  工作部
	对出版物发行单位行政检查
	出版物发行单位
	1. 是否发行、销售含有《出版管理条例》禁止内容的违禁出版物和非法出版物；
2. 是否发行、销售侵犯他人著作权或者版权的出版物；
3. 是否发行明令禁止出版、印刷或者复制、发行的出版物；
4. 是否从非出版发行单位进货；是否从非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进货；
5. 是否将出版物发行进销清单等有关非财务票据至少保存两年；
6. 是否超出核准的经营范围经营；
7. 是否涂改、变造、出租、出借、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和批准文件。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1.《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七条
2.《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否

	2
	党群  工作部
	对印刷经营单位的行政检查
	印刷经营单位
	1.是否擅自设立从事印刷经营活动；
2.是否擅自兼营或者变更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或者擅自兼并其他印刷业经营者；
3.是否印刷明知或者应知含有禁止印刷内容的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的，或者印刷国家明令禁止出版的出版物或者非出版单位出版的出版物；
4.是否建立承印验证制度、承印登记制度、印刷品保管制度、印刷品交付制度、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度等；
5.是否在印刷经营活动中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出版行政部门报告；
6.是否假冒或者盗用他人名义，或者非法加印、销售受委托印刷的出版物、包装装潢或其他印刷品；
7.是否征订、销售出版物；
8.是否擅自将委托印刷的纸型及印刷底片等出售、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的；
9.是否未经批准，接受委托印刷境外出版物，或者未将印刷的境外出版物全部运输出境。
10.接受委托印刷注册商标标识，是否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核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签章的《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注册商标图样或者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复印件；
11.接受委托印刷广告宣传品、作为产品包装装潢的印刷品，是否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委托印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者个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接受广告经营者的委托印刷广告宣传品，是否验证广告经营资格证明；
12.接受委托印刷境外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是否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出版行政部门备案，或者未将印刷的境外包装装潢印刷品全部运输出境；
13.是否伪造、变造学位证书、学历证书等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或者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公文、证件的，或者盗印他人的其他印刷品。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印刷业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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